马鞍山市中医院共享轮椅、充电宝投放项目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投放目的

供应商在采购人场地经营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一方面提升采购人整体配套服务质量，给采购人客户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给供应商增加品牌推广宣传的渠道。
二、投放方式及设备详情

1、马鞍山市中医医院将医院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项目的经营权提供给成交供应商经营及管理。
    2、在医院内具体的摆放点由双方协商确认，共放置共享充电宝 3 台，轮椅9辆。

	设备
	摆放位置

	充电宝（孔位8孔）
	门诊一楼、二楼、三楼导医台

	轮椅
	门诊一楼大厅


3、共享轮椅技术要求

轮椅应便于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搬运。能够为患者提供舒适的乘坐空间，轮椅的刹车系统应灵敏可靠，确保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具备可调节的靠背、脚踏板和安全带，能够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使用需求进行调整。轮椅应配备防滑轮胎，适应医院内部不同地面的行驶要求。轮椅须采用纳米涂层坐背垫,防交叉感染，易清洁消毒防水防潮。同时，轮椅上应设置明显的使用说明和安全提示标识，方便患者和家属正确使用。

4、共享充电宝技术要求

充电宝应具备大容量电池，能够满足多种电子设备的充电需求。设备应支持多种充电接口，如 USB - A、USB - C、Lightning 等，以适配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应配备完善的安全保护机制，确保充电宝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5、产品资质：所提供的共享轮椅、充电宝等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规范。
四、服务要求

1、设备投放与安装：供应商应负责共享设备的运输、投放和安装工作，确保设备按照医院的要求合理分布在指定位置。安装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医院的相关规定和安全要求，不得对医院的环境和设施造成损坏。
2、设备维护与管理：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设备维护和管理体系，定期对共享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和维修，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对于出现故障的设备，应及时进行修复或更换，保证患者的正常使用。

3、客户服务：供应商应及时处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投诉。对于用户的合理需求和建议，应积极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进。

4、供应商应确保所提供的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的使用安全性，因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使用过程中或与其相关原因产生的意外伤害和财产损失均由供应商及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院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5、供应商每年向采购人缴纳至少2000元场地管理费用，每处安装微型电表按电表支付相应电费，电费一年一结，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场地管费用。

6、服务期：投放期限为3年。合同到期后，供应商在同等条件下享有续签约合同优先权。供应商如需要继续签该场地，应当在合同到期前十五天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
    7、如因特殊情况需提前终止的，经双方友好协商后方可取消投放，需提前十五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合同到期或终止后，供应商将设备自行撤回。

评审方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为90分），供应商根据以下评标细则提交响应文件（格式自拟），详情如下：

	项目
	内容及分值

	价格分
（满分20分）
	以供应商的有效最高总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得满分20分，其余供应商的价格分均按照以下方式计算：价格分=（供应商的总报价/评标基准价）×20%×100。（小数点后面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本项满分20分。

	收费方案

（满分10分）
	根据供应商收费方案便捷性、免费时长、优惠力度、超出免费时长后收费标准等来进行判断优劣。（较优可加10分、良好可加7分、一般可加4分，未提供收费方案不得分）

注：评委可根据收费方案情况酌情给分。

	产品外观及质量保证

（满分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外观及质量保证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评分： 
（1）外观简洁大方、设计科学合理、安全性高，得 10分； 
（2）外观简洁大方、设计科学合理、安全性一般，得 7分； 
（3）观简洁大方、设计科学合理、安全性有待改善，得 4 分； 
（4）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的，得 0 分。 
注：相关证明材料包括第三方检测报告、技术白皮书、产品说明书、产品彩页等。

	运营服务方案

（满分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运营服务方案进行评分：

（1）内容全面丰富，逻辑关系清晰程度高，完整详细，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强，得10分；

（2）内容基本全面，逻辑关系基本清晰，完整详细，具有可行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得7分；

（3）内容有待改善，逻辑关系有待完善，可行性、实用性和针对性有待改善，得4分；

（4）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得0分。

	售后服务方案

（满分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分：

（1）内容全面丰富，逻辑关系清晰程度高，完整详细，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强，得10分；

（2）内容基本全面，逻辑关系基本清晰，完整详细，具有可行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得7分；

（3）内容有待改善，逻辑关系有待完善，可行性、实用性和针对性有待改善，得4分；

（4）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得0分。

	设备维护与管理方案

（满分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设备维护与管理方案进行评分：

（1）内容全面丰富，逻辑关系清晰程度高，完整详细，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强，得10分；

（2）内容基本全面，逻辑关系基本清晰，完整详细，具有可行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得7分；

（3）内容有待改善，逻辑关系有待完善，可行性、实用性和针对性有待改善，得4分；

（4）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得0分。

	人员配备方案

（满分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人员配备方案进行评分：

（1）充分满足采购需求，管理团队人员分工清晰、职责明确，完全符合项目管理需求，得10分；

（2）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管理团队人员分工比较清晰、职责较为明确，基本符合项目管理需求，得7分；

（3）满足采购需求有所不足，管理团队分工不清晰、职责不明确，项目管理需求有待改善，得4分；

（4）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得0分

	业绩

（满分10分）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含）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无合同签订时间评委会不予计分），供应商（或所配送产品的制造商）承担的同类项目业绩（同类项目业绩指充电宝或轮椅投放服务），提供 1 个符合要求的业绩，得7分，在此基础上，另提供 1 个符合要求的业绩，得3分。
注：

（1）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委会不予计分。 
（2）若合同中未清楚地反映业绩评审因素，投标文件中须提供 
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相关证明材料须含合同甲方公章及合同甲方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公章名称与合同甲方名称一致，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委会不予计分。证明材料格式自拟。 
（3）若业绩合同乙方为 2 家及以上单位的，评委会不予计分。
（4）同一业绩不重复计分。


